
关于《昆玉市优惠建筑材料中心建设项目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

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的公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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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昆玉

市优

惠建

筑材

料中

心建

设项

目

新疆

元疆

商贸

有限

公司

新疆

宇信

环城

环境

科技

有限

公司

位于昆玉市昆泉镇善良

路 1号，无环境敏感目标。

建设内容：本项目占地面

积为 10208m²，建设混凝

土生产线、水泥涵管生产

线、路沿石生产线、混凝

土预制盖板生产线各一

条，办公区、仓库、骨料

库、化粪池及配套相应的

辅助设施。本项目总投资

为 1000万元，其中环保

投 52万元，环保投资占

总投资的 5.2%。

（一）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。施工期严格划定施工、车辆通行范

围，禁止随意碾压地表。施工结束后平整临时占地，及时覆土恢复地貌、

场地绿化。运营期厂区四周、建筑周边地面硬化。厂区周边种植乔木、

灌木防风林带，提升区域植被覆盖度。

（二）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。施工期现场落实扬尘治理“六个百

分之百”。场地设置围挡、土方与建材全覆盖防尘布，作业持续洒水抑

尘，外运建筑垃圾车辆密闭苫布覆盖防沿途遗撒扬尘。优先选用电力施

工机械，定期检修设备，减少燃油尾气排放。合理管控土方作业，大风

天气强化抑尘。运营期有组织粉尘：混凝土、预制件上料搅拌工序配套

集气罩，粉尘经布袋除尘器净化后，分别通过两根 15m高排气筒达标排

放，颗粒物有组织排放浓度满足《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
4915-2013）表 1现有与新建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以及《工业料

堆场扬尘整治规范》（DB65/T 4061-2017）标准。筒仓配套仓顶脉冲布

袋除尘装置处理呼吸粉尘。无组织粉尘：砂石、骨料全部存放于密闭库

房，装卸降低落料高差并喷淋洒水。厂区地面全面硬化，运输车辆加盖

篷布、限速行驶、出场冲洗轮胎。生产车间封闭，对集气罩未捕集逸散

/ 无



粉尘持续喷淋抑尘。厂区种植绿植防风抑尘。

（三）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。施工期施工生产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

全部回用场地洒水、设备冲洗，不外排。施工人员生活污水收集至化粪

池，由环卫定期清运处置。运营期车辆、搅拌机、罐车清洗废水经三级

防渗沉淀池沉淀处理后循环复用，无生产废水外排。生活污水经化粪池

预处理后接入市政管网，输送至皮山农场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置。厂区储

水池、沉淀池采用抗渗混凝土施工，做好防渗防漏。

（四）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。施工期选用低噪声施工设备并定期

保养。施工现场设置临时声屏障，严禁夜间高噪声施工，确需夜间作业

提前公示。场内运输车辆限速、减少鸣笛，控制车辆通行密度。运营期

生产设备全部布置在车间内，高噪声设备加装减震基座。常态化检修设

备避免异常高噪。厂区车辆限速、夜间禁止鸣笛，依托车间隔声、距离

衰减、厂区绿化削减噪声，保障厂界噪声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

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2类标准要求。

（五）严格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。施工期建筑垃圾密闭清运至指

定处置场，生活垃圾定点密封收集，由环卫统一清运。土石方、建材规

范堆放，配套围挡防尘、防雨水冲刷流失。运营期一般固废：除尘灰、

沉淀池沉渣全部回用于生产。废布袋由原厂回收。不合格预制件、检验

废料转运至主管部门指定地点。生活垃圾密封收集，环卫定期清运。设

置规范一般固废暂存间，分区存放、设置环保标识，落实防雨防风防渗，

建立完整固废管理台账。危险废物：废矿物油、废油桶分类密封存放于

独立防渗危废库，严格执行危废贮存、转移联单制度，委托具备资质单

位转运处置，定期开展危废管理培训。


